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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规定7
女工穿短裙上班月奖300元

南京一地产公司规定： 女职
员穿短裙上班 ， 一个月额外发
300元奖金。 不穿短裙或一个月
穿短裙不足10天的， 没有奖励。
公司称， 这是为了展现女工的青
春靓丽， 且业主喜欢。

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则规
定， 不习惯化妆的女员工可以不
化 ， 但必须做一个假睫毛 。 否
则， 抓到一次罚款20元。 但是，
该做法引起不少员工非议。

点评
企业对于员工的管理是通过

员工遵守企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来实现的。 一个企业的规章制度
要具有法律效力， 能有效的约束
员工 ， 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 第
一 ， 规章制度的内容具有合法
性 ； 第二 ， 制定和通过民主程
序； 第三， 应向劳动者公示， 其
中任何一个条件的缺失都必将导
致企业规章制度的无效。

本案中， 公司要求女员工必
须穿短裙、 贴假睫毛的 “奇葩”
属于过度管理， 不具备合法性。
再者， 这些规定应当征询员工或
工会的意见后作出， 如果作出此
规定时未通过相关民主程序， 则
属于程序不合法 。 从另一角度
看， 这些规定没有向员工合法公
示 ， 在向员工送达程序上不合
法。 因此， 这些 “奇葩” 规定是
无效的， 员工可以不遵守。

从员工权益保护角度分析，
员工在劳动过程中应当平等地享
受劳动权利。 本案中的企业规定
已经违反 《劳动法》 《劳动合同
法》 规定， 涉嫌歧视女性员工就
业并严重损害其利益， 这些员工
可以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索要
经济补偿。 因现行法律没有授予
企业罚款权， 如果公司因女工不
做假睫毛而对其罚款， 该员工有
权拒绝缴纳。

（点评人 葛磊）

奇葩规定8
管理层必须剃光头

80后女孩小晓在浙江镇海一
家工程公司工作五六年， 一路打
拼到了中层。 但老板新近出台一
个新规定： 所有管理层必须剃光
头。 剃了每人奖励1万元， 不剃
的罚1万元， 不剃也不认罚的直
接辞退。

“我是女的， 剃光头后怎么
出门？” 包括小晓在内的6名女员
工， 拒绝剃光头也拒不认罚。 不

久， 她们收到了辞退邮件。

点评
除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外，

其他单位都无权罚款， 用人单位
自然不能例外。 法律赋予了用人
单位在组织生产、 经营活动中，
与劳动者共同协商构建内部管理
制度的权利， 但是这种权利应当
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行使。 罚款
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当时，
国营单位对劳动者有经济处罚
权， 但该权利已经随着 《企业职
工奖惩条例》 的废止丧失了法律
基础。 因此， 公司对小晓等人进
行罚款是非法的， 相关制度规定
是无效的。

且不论该公司新规定因制定
程序违法不具法律效力， 其解除
员工劳动关系的行为是严重违反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 因为小
晓等人不存在公司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的法定情形， 故其想当然地
依据老板随时宣布的一项制度规
定便解除劳动关系， 显然是违法
的。 如果公司要纠正错误， 就要
对员工依法做出赔偿。

（点评人 葛磊）

奇葩规定9
招人必须是处女座

处女座近两年被黑得很惨，
但在一些互联网企业却很吃香。
最近， 某公司开出年薪30万元招
聘保健食品体验师， 要求应聘者
必须是处女座。

点评
案例中的企业侵犯了劳动者

平等就业的权利。 劳动是人们生
活的第一基本条件， 是一切物质
财富、 精神财富的源泉， 是有劳
动能力的公民获得参加社会劳动
和切实保证按劳动取酬的权利。
公民的劳动就业权是公民享有的
各项权利的基础， 如果公民的劳
动不能实现， 其他一切权利也就
失去了基础和意义。

《劳动法》 第3条规定， 劳
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
权利。 《就业促进法》 第3条规
定，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
自主择业的权利。 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 种族、 性别、 宗教信
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案例中企业
的行为对其他星座的应聘人员来
说存在就业歧视， 侵犯了劳动者
平等就业的权利， 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就业促进法》 第29条、 第
30条等规定， 歧视事由限于劳动
者的性别、 民族、 种族、 残疾、
户籍、年龄、宗教信仰、既往刑罚

经历、传染病病原携带。除用人单
位正当经营需要、 特殊岗位资格
需求、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免责
事由外， 任何企业均不得以任何
形式排除劳动者的平等就业的权
利。 违反本法规定将受到处分。

（点评人 张莉）

奇葩规定10
5:30下班 ， 6:30发班

车， 员工被加班

深圳一家公司下班时间是
5:30， 但到6:30才有免费的公司
班车。 公司称这是为了不用挤地
铁和公交， 员工自愿加班1小时。

点评
根据法律规定， 劳动者自愿

加班的， 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加
班工资。 但如果用人单位提供的
福利是 “附条件” 的， 而非员工
自愿的， 那么， 这看似优厚的福
利实际上应当视为变相强迫劳动
者加班，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法律
规定的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
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劳动合同法》第31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
额标准， 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
劳动者加班。 用人单位安排加班
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
动者支付加班费”。 本案中，公司
的行为应当视为变相强迫劳动者
加班，应向员工支付加班工资。

公司支付加班费的标准是：
1.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
报酬； 2.休息日加班又不能补休
的 ，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
工资报酬 ； 3.法定休假日加班
的 ，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
工资报酬。 如果公司不支付或少
支付加班工资， 员工有权要求有
关部门依法处理， 或者依法申请
仲裁、 提起诉讼。

（点评人 张莉）

奇葩规定11
春节前后请假扣三倍工资

宁波一纺织公司发出通知
称， 工人春节前后请假将扣三倍
工资。 公司称这样做是为了留住
员工， 而员工说很寒心。

点评
该公司关于 “春节前后请假

扣三倍工资” 的做法缺乏法律依
据 ， 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应认定无效。 理由如下：

第一， “扣三倍工资” 系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财产权益的剥
夺 ， 本质上是一种罚款 ， 根据

《立法法》 《行政处罚法》 之规
定， 财产罚只能由法律、 行政法
规和规章设定。 本案中的公司作
为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 不属
财产罚的法定设定主体， 无权在
规章制度中设定罚款条款。

第二，《劳动法》第51条规定，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
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因
此，员工按规定休假，公司不得克
扣工资，更不得处以罚款。

第三， 劳动者请事假或旷工
期间用人单位可不支付工资， 但
不得扣除事假或旷工期间以外的
工资。

第四 ， 《劳动合同法 》 规
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
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
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协商确定。 本案中，
公司单方擅自决定 “春节前后请
假扣三倍工资”， 侵害了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对此， 工会或者劳
动者有权提出异议， 双方可通过
协商修改完善规章制度。

（点评人 张益先）

奇葩规定12
谈恋爱要汇报， 未经同

意离婚开除

某公司待遇优厚， 但不接受
同行业跳槽来的员工， 离职的员

工也不允许再回来。 该公司甚至
不与员工协商就决定： 员工谈恋
爱要向公司汇报； 员工如果未经
公司同意就离婚， 会被开除。

点评
谈恋爱要汇报， 未经同意离

婚会被开除， 该公司这样的规定
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是无
效的， 还涉嫌侵犯劳动者的劳动
权与婚姻自由权等。

劳动者的恋爱、 婚姻问题属
于个人隐私 ， 与劳动合同的履
行 、 企业的用工管理等情况无
关 ， 员工对婚姻问题拥有自主
权 ， 用人单位都不得强制或干
涉。 当然有一种例外情况， 比如
恋爱员工的岗位比较特殊， 相互
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利害关系， 不
利于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保护，
比如销售、 财务等关键岗位， 在
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影响到用人
单位的切身利益。

该公司规定未经公司同意离
婚的员工将会被开除， 根据 《劳
动合同法》 第4条规定， 要保证
公司规章制度的合法有效， 需符
合以下条件： 1.规章制度的内容
要合法合理， 2.规章制度的制定
要经民主程序， 3.规章制度要向
员工公示。 而该公司的上述规定
内容是不合法的， 应属无效。 鉴
于 该 规 定 无 效 ， 该 公 司 以 该
规 定 为依据 ， 解除其与员工之
间的劳动关系的做法不符合法律
规定 。 （点评人 张益先）

近来， 一些企业令人可气、
可笑、 可叹的所谓制度规定引起
广泛关注 。 其中包括 “24小时
不回邮件就开除” “入职需签自
愿放弃休假承诺” “上班时间上
厕所， 必须先打报告， 领导同意
才能去” 等。 人们在围观议论这
些怪诞规定的同时， 迫切急于知
道这样的规定究竟对不对？ 如果
错， 错在什么地方？ 为此， 本报
特邀葛磊等5位律师从法律角
度、 分上下两期对此进行解读，
以飨读者。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律师， 中国政法
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
授，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员

葛葛磊磊
北 京 市 总 工

会法律服务中 心
公职律师

李李颖颖
北京市总工

会法律服务中心
公职律师

胡胡芳芳
北京卓策律师事

务所主任律师 ， 北京
市劳动争议调解员

张张莉莉
北京市弘嘉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 ， 副主
任律师 ， 北京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法学会会员

张张益益先先

劳动法律师专业点评：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整理

公公司司这这些些““奇奇葩葩规规定定””究究竟竟错错在在哪哪里里？？（（下下））

为更好的服务怀柔区区域
经济发展， 不断优化区域优化
营商环境， 怀柔工商不仅在准
入上下功夫， 同时也加强与多
部门的相互沟通， 多项措施简
化注销流程， 服务企业。

一是在家办代替出门办。
怀柔工商持续推进 “互联网+
政务服务”， 联合税务等部门
在线办税再升级， 让企业可直
接在网上操作完成注销手续，
符合条件的可 “即时办结 ”，
真正办事 “零见面”。

二是即时办代替后台办。
怀柔工商与税务部门相互配
合， 使企业在税务注销 “即审
即 办 ” ， 交 齐 材 料 当 场 出
“证”。 推行 “承诺制” 容缺办
理， 全面缩短审批时限。

三是协同办代替单独办。

怀柔工商深化部门联动， 不断
加强数据交互， 通过多部门共
享清税信息实现市场主体在线
核查 ， 免去提交纸质材料环
节 ， 部门 “多沟通 ” ， 数据
“多跑路”， 企业 “多满意”。

四是免费办代替花钱办。
通过协调实现简易注销在线公
告取代传统登报方式， 切实降
低企业行政成本， 优化办事体
验。 2018年， 怀柔区通过公告
方式简易注销主体共计85户，
推行成效明显。

怀柔工商优化注销登记流程
疏解企业办事堵点


